
         
        关于机动车驾驶证作废的公告
    
    因下列驾驶人存在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162号令
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，被依法注销机动车驾驶
证，因未收回机动车驾驶证，现公告下列机动车驾驶证作废。

序号 姓名 档案编号 证芯编号 注销原因 注销时间
1 李凯博 330501725623 3340041002492 依法被吊销 20240711

2 沈燕刚 330500055337 3330041055679 依法被吊销 20240711

3 陈维刚 330500790116 3340022736461 依法被吊销 20240711

4 孙桂荣 330501327052 3380050956296 依法被吊销 20240715

5 姜莉 330500336582 3360041032988 依法被吊销 20240717

6 丁国心 330501186451 3330065091254 依法被吊销 20240718

7 陈钦旗 330531500423 3330050988239 依法被吊销 20240722

8 孔丹 330501500208 3320036942969 依法被吊销 20240723

9 张树峰 330500050919 3350038856455 依法被吊销 20240723

10 黄德康 330502202115 3310036977716 依法被吊销 20240723

11 师延勇 330550223794 3300050512476 依法被吊销 202407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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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
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08月0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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